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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工程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設置及拆除管理要點 
 

89年 3月 16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（八九）工程

管字第 89007092號函訂定全文 7點。 

102 年 2 月 27 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字第 

10200068990號函修正全文 11點。 

112 年 5 月 19 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字第

1120300372號函修正部分規定；並自即日生效。 

 

一、為辦理公共工程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之設置及拆除管理，

落實政府採購法第七十條工程採購之品質管理、環境保護及

施工安全衛生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行政院與所屬各級行政機關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（以

下簡稱機關）辦理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之設置及拆除管

理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依本要點之規定。 

三、機關辦理公共工程使用預拌混凝土，原則應由合格預拌混凝

土廠供料，依個案特殊需求需設置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

者，應評估設置之必要性，並經上級機關同意後，始得允許

廠商於公共工程工地依相關法規設置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

備。 

    前項評估項目包括但不限於工地附近二十公里運距內有

無足夠合法預拌混凝土廠或其產品能否滿足工程之需求。 

四、機關允許設置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者，工程契約中應訂定

下列事項： 

(一)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設置生產前，應依職業安全衛生

法、空氣污染防制法、水污染防治法、噪音管制法等相

關法令，取得各該主管機關許可。 

(二)工程所需材料應以合法且未超載車輛運送。 

(三)設置期間應每月製作生產紀錄表，並隨時提供機關查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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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工程竣工後，預拌混凝土設備之拆除，應列入驗收項目；

未拆除時，列入驗收缺點限期改善，逾期之日數，按契

約罰則辦理。 

(五)工程竣工後，預拌混凝土設備拆除完畢前，不得支付尾

款。 

(六)屆期未拆除完畢者，機關得強制拆除並由廠商支付拆除

費用，或由工程尾款中扣除，並依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

一條規定處理。 

五、機關允許設置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者，應要求廠商出具切

結書（如附件）；其內容應包括下列各款： 

(一)專供該契約工程預拌混凝土材料，不得對外營業。 

(二)工程竣工後驗收前或契約終止（解除）後一個月內，該

預拌混凝土設備必須拆除完畢並恢復原狀。 

(三)因該預拌混凝土設備之設置造成之污染、損鄰等可歸責

之事故，悉由該廠商負完全責任。 

六、機關允許廠商於公共工程工地設置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

者，應分別於設置及拆除完畢後一個月內，將相關資訊填報

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網路系統備查。 

七、機關於離島地區辦理公共工程符合第三點規定允許設置工地

型預拌混凝土設備者，得考量工程規模及工期，將鄰近允許

設置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公共工程之預拌混凝土需求，整

合於其中一工程標案，統一供料。 

八、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之設置及拆除，有關查驗、驗收及爭

議處理，應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辦理。 

九、工程契約相關規定應依據工程規模性質，由各機關參考工程

契約範本自行訂定。 

十、本要點規定事項，機關應納入工程契約確實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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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）公所辦理工程

採購，其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之設置及拆除管理作業，除

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得比照本要點規定辦理。 



切結書 

 

本廠商             承攬  貴機關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， 

今因本工程需要獲准設置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，自應遵照「公共

工程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設置及拆除管理要點」及契約條文規定，

遵守(一)本設備產製之預拌混凝土專供本契約工程使用，絕不對外

營業，(二)本工程竣工後驗收前或契約終止（解除）後一個月內，

本廠商必須將本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拆除完畢並恢復原狀，且不

得向工程主辦機關請求任何費用；屆期若未拆除，得由機關處置並

賠償機關之損害，(三)因本工地型預拌混凝土設備之設置造成之污

染、損鄰等可歸責之事故，悉由本廠商負完全責任，倘有違反，願

受契約規定罰則懲處，特立此切結書為憑。 

 

      此 致  

(主辦機關) 

 

 

 

 

廠 商：  

負責人姓名：  

地 址：  

 

中 華 民 國  年  月  日 

附件 


